
 

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 

合格投资人标准(自然人) 

  

第一条  在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（以下称本所）参与艺术品份

额交易的投资人必须是年满 20 周岁且居住在中国大陆境内的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民（不含港、澳、台）。 

第二条  在本所进行艺术品份额交易的投资人必须具有完全民

事行为能力。 

第三条  在本所进行艺术品份额交易的投资人必须对文化艺术

品市场有必要的了解与风险认知。 

第四条  在本所进行艺术品份额交易的投资人必须具有两年或

两年以上高风险投资领域的投资经验，具有较高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

险承受能力。 

第五条  在本所进行艺术品份额交易的投资人必须具有一定的

计算机操作能力和互联网应用能力。 

第六条  在本所进行艺术品份额交易的投资人必须认真阅读并

同意遵守本所关于艺术品份额交易的相关交易规则和细则，对本所的

交易模式有充分的理解。 

第七条  在本所进行艺术品份额交易的投资人必须认真阅读并

接受本所公示的《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投资人风险揭示书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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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在本所进行艺术品份额交易的投资人必须与本所签订

《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投资人入市交易协议》。 

第九条 在本所进行艺术品份额交易的投资人的开户资金不得低

于本所规定数额。 

第十条 本所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 


